附件1

攀枝花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攀枝花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推   荐   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类别                                               
推荐学科、

专业领域                                               

推荐单位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制
用  表  须  知

1. 本表作为攀枝花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申报和推荐用表。

2. 本表应由本人如实填写，对所填写内容负责，有关内容应附证明材料。表达要简明、严谨。填写内容须经组织审核。

3. 填表前，须认真阅读《填表说明》。

4. 表内项目本人没有的，一律置空。

5. 表中各项要严格在规定的字数内填写，不得超长。

6. 本表报送一式两份，复制一律用A4纸，但不能增添和改动格式。每份均须为签名盖章的原件，于左侧装订成册（不能与附件材料装订在一起）。

人选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照片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出生地
	
	民族
	
	

	学  历
	
	毕业

时间
	
	学位
	
	授予时间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工作单位
	

	从事专业
	
	工作时间
	

	党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称）
	

	单位性质
	
	所属行业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基层人才专项
	是 (                          否 (


学术、技术组织任职情况

	起止时间
	学术、技术组织名称
	职务

	
	
	


成果获奖情况（限填近6年内市级及以上奖励）
	奖励种类
	获奖项目名称
	授予机构
	获奖等级
	排名
	年度

	
	
	
	
	
	


获专利情况（限于近6年内）

	专利种类
	专利项目名称
	国别
	年度
	是否授权

	
	
	
	
	


基金资助情况（限于近6年内）
	基金种类
	基金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担任角色
	年度

	
	
	
	
	


专业技术水平情况

	主要学历和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学习、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职务、职称

	
	
	

	获人才称号情况（限填市级及以上人才称号）

	人才称号名称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批次

	
	
	
	

	
	
	
	

	
	
	
	

	
	
	
	

	
	
	
	

	
	
	
	

	主持（参与）完成的具体项目（课题）（限于近6年内）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项目（课题）名称
	经费总额
	经费来源
	担任角色及参与排名

	
	
	
	
	
	

	
	
	
	
	
	

	
	
	
	
	
	

	
	
	
	
	
	

	
	
	
	
	
	

	
	
	
	
	
	

	
	
	
	
	
	

	
	
	
	
	
	

	代表论文（限于近6年内）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卷（期）

起止页码
	发表时间
	排名
	被SCI、EI、ISTP、SSCI、CSSCI等收录情况
	影响因子
	他引次数

	
	
	
	
	
	
	

	
	
	
	
	
	
	

	
	
	
	
	
	
	

	
	
	
	
	
	
	

	代表著作（限于近6年内）

	著作名称
	出版社

社址, 共 页
	出版时间
	排名

	
	
	
	

	
	
	
	

	
	
	
	


	学术技术水平、贡献、效益（摘要，限400字以内）

	


	个人诚信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均真实、准确、有效。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组织推荐

	公示情况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公示方式
	

	公示情况
	                       公示单位（盖章）



	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属单位推荐意见（限300字以内）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各级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工作单位：指人选的工作单位名称（以单位公章全称为准）。

2.推荐类别：指推荐“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或推荐“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3.推荐学科、专业领域：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技术、农业科学技术、卫生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中小学教育等学科、专业领域中选填一种。“中小学教育”含学前、中小学、中等职业。

4.推荐单位：指县（区）政府，市级部门（单位），中央、省属在攀单位主（代）管部门。

5.出生日期：表内的日期一律用公历，如1978.01.01。

6.出生地：填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区）。

7.学历：国家承认的最高学历。填写下列学历之一：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中专（中技）/高中/初中/小学

8.毕业时间：最高学历的毕业时间。填至“月”，如2001.07。

9.学位：国内外获得的最高学位。填写下列学位之一：博士/硕士/学士

10.授予时间：最高学位的授予时间。填至“月”，如2001.07。

11.毕业学校：最高学历的毕业学校（学校名称以毕业证书上的学校公章名称为准）。学历、学位、毕业时间和毕业学校应相互对应。

12.从事专业：指现正从事或擅长的学科、专业。

13.工作时间：指参加工作的起始时间，填至“月”，如2001.09。

14.党政职务：指现正在担任的党政最高职务；高等院校党政职务只填至校（院）、系两级。 

15.专业技术职务（称）：填经人事（职改）部门正式批准或授权批准的专业技术职务（称）。名称要按国家公布的职务名称规范填写。

16.单位性质：填写下列性质之一：机关（党政军群）/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组织/其它

17.所属行业：填写下列行业之一：钒钛/钢铁/能源/化工/矿业/机械加工制造（装备制造）/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生物科技/农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旅游/物流/商贸/金融/社会工作/康养服务/其他。
18.基层人才专项：指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人员。

19.学术、技术组织任职情况：指是否担任各级科技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以及在全国性、全省性、全市性学术、技术组织的任职情况。

20.成果获奖情况。只填写获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奖励的情况。获奖种类如下：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星火奖、省（市）科技进步（成果）奖、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其它省（市）级（填写出具体奖种名称）。授予机构应填写批准单位全称。获奖等级和排名应按奖励证书的等级和排名填写。个人独自获得的，排名栏填“1”；无排名的，排名栏置空。年度填获得年份。

21.基金资助情况：填写最能代表本人水平及成就的基金资助情况。基金种类如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部级科学基金/其它种类科学基金（填写出具体基金全称）。担任角色：选写下列之一：“主持/负责”或“参与”。

22.主要学历和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填何时何地在何单位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学位；何时何地在何单位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任何种专业技术职务及管理职务。

23.获人才称号情况：填写最能代表本人水平及成就的人才称号，限填国家、省部级、市级人才称号。人才称号名称、授予单位应写全称，时间填获得年份。无批次的，批次栏置空。

24.主持（参与）完成的具体项目（课题）：填写最能代表本人水平及成就的项目（课题）。起始时间、终止时间填至“月”。

25.代表论文：填写最能代表本人水平及成就的论文，排名按发表或出版时排名填写。先填写独立发表的论文，后填写合作发表的论文。

26.代表著作：填写最能代表本人水平及成就的著作，排名按发表或出版时排名填写。先填写独立发表的论著，后填写合作发表的论著。

27.学术技术水平、贡献、效益：指人选的学术、技术水平及成就、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摘要限400字以内，含标点。

28.纪检监察机关意见：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对推荐人选遵纪守法、党风廉政建设、廉洁自律情况，以及群众对推荐人的检举、反映等方面的审查意见。

29.所属单位推荐意见：由人选工作单位对推荐人选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学术、技术水平及成就、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给出具体意见。限300字以内。

30.各级推荐单位意见：各级推荐单位按照隶属关系逐级填写。


